重庆市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申请表（异地2023年版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此栏由丧事承办人填写
	逝者姓名
	
	逝者性别
	
	逝者年龄
	
	逝者身份证号码
	

	
	逝者户籍所在地
	
	逝者死亡地点
	

	
	费用减免对象类别
	
城乡低保对象   城乡特困人员    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

其他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逝者死亡时间
	年     月    日
	逝者死亡原因
	

	
	逝者火化时间
	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
	火化证证号
	

	
	火化殡仪馆名称
	
	基本殡葬服务收费项目名称
	
	基本殡葬服务收费金额
	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
	丧事承办人姓名
	
	丧事承办人所在单位
	
	丧事承办人身份证号码
	

	
	与逝者关系
	
	丧事承办人联系方式
	
	丧事承办人联系地址
	

	
	丧事承办人开户银行名称
	
	丧事承办人开户银行账号
	

	
	
本人承诺所填信息和提供材料是真实的，否则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丧事承办人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此栏由乡镇（街道）填写
	提供材料（已提供请“”内打“√”，未提供请在“”内打“×”）
	
 丧事承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 逝者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 逝者所属服务费用减免类别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；
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 殡仪馆收费票据、费用清单原件及复印件；
丧事承办人银行卡或单位银行账号复印件。

 其他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乡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
	
经审核申请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逝者姓名）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补贴

对象类别），符合享受困难群众基本殡葬费用减免条件，申请给予减免费用               元。

单位盖章：

经办人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  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
经审核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逝者姓名）符合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条件，给予减免费用            元，

同意申请拨款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丧事承办人姓名）。

单位盖章：

经办人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各留存一份。




